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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基隆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

發文字號：基府社關壹字第11402174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2610507_11428P005455_1140217495_114D2024465-01.doc)

檢送修正「基隆市性別平等工作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

設置要點」第三點，並自即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旨揭要點業經114年4月8日第2066次市務會議通過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基隆市性別平等工作會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

副本：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（請刋登政府公報及法規資料庫）(含附件)、本府社會處
勞資關係科
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江明海
電話：02-24287801
電子信箱：aa1844@mail.klc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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